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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邢江河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
下，安顺中院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在环境资源
审判中，积极构建专业化司法保护格局。

全市两级法院共设置了4家环境资源审判庭，
对涉及环境资源的各类案件集中审理，统一审判人
员、审判机构、审判尺度。今年以来，审理环境资源
案件19件，依法判处破坏生态环境刑事犯罪罪犯14
人，有效惩戒和震慑了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

坚持完善环境资源审判与生态司法修复相衔
接，安顺中院探索出生态环境修复的责任承担方式，
积极构建多样化司法责任体系。坚持“惩治、教育、
修复”为一体，坚持打击环境资源犯罪、惩戒环境资
源破坏与生态环境修复结合，建立刑事制裁、民事赔
偿与生态补偿有机衔接的环境修复责任制度，以实
用管用的制度实现长效常治。目前，已累计增殖放
流鱼苗 47.6 斤+9000 条，补植复绿树木 20 亩+
14205株，缴纳补植复绿金23751.1元，拟复垦恢复
农田117.819亩，起到了惩罚犯罪与生态修复双重
效果。

坚持执法司法生态保护联动治理，积极构建多

元化合力保护机制。安顺中院建立与市检察院、公
安局、生态环境局等多部门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出台
了《安顺市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管理办法（试行）》、《关
于在办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中开展生态司法修
复工作的意见》等9个规范性文件；并与六盘水、黔西
南、毕节、云南曲靖法院共建北盘江流域跨行政区域
审判联动机制，开展跨域司法协作，实现生态环境执
法司法联动治理。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安顺中院深入落实预
防为主的原则，积极探索实施环境保护禁止令，不断
打造形式多样的生态修复方式，按照“谁破坏、谁修
复”的原则，积极适用“补植复绿”“增殖放流”“限期
修复”“劳务代偿”等多种责任方式，让破坏的生态环
境得到有效修复。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
大计。安顺中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实现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更和谐的“生态安顺”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用用““法治利剑法治利剑””守卫碧水蓝天守卫碧水蓝天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修复工作综述—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修复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高智

“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安顺作为贵州省内著名的生态名城，位于黔中腹地，具有得天独厚的风景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
近年来，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安顺中院”）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严厉打击破坏生态
环境犯罪、积极拓展生态司法功能，切实维护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环境权益，为全市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守护“生态瀑乡”提供了强有力的
司法服务和保障，用“法治利剑”为生态环境保驾护航。

为了探索生态环境资源审判的“新升级”，安顺中院不断创新
机制，秉持生态环境的治理最终目的不在“赔”而在“修”的绿色发
展理念，彻底改变原先“一罚了事”的简单方式，在环境资源保护
中“开新方”。

数月前，在安顺市西秀区贯城河下游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
建设中，施工单位某生态公司与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在施工过程中
出现作业事故，原污水管道挖断后应急处置和修复作业滞后，导致
污水管道中的污水泄漏进入贯城河下游水体，造成水质污染，产生
水生态环境污染损害。经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调查评估，下游地
表水环境恶化，水环境生态受到损害，因应急处置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28万余元，泄漏污水虚拟治理成本126.5万元,评估费15万元，
总计170余万元。

为修复受损生态，市生态环境局与两公司进行诉前磋商，达成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书面协议并向安顺中院申请司法确认。

“我院认真对本案生态环境损害事实、因果关系、赔偿修复方式
等内容进行了审查，由义务方以异地替代修复西秀区大西桥镇中所
村河道的方式承担生态环境的损害赔偿责任。”安顺中院环资庭庭
长刘玉告诉记者，原则上理应就地进行环境修复，但就地没有条件
进行环境修复的情况下，将以异地替代修复的方式承担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责任。

西秀区大西桥镇中所村自然条件优越，青山环抱，绿野葱茏。
但在此前，村子的河流污泥堆积，浑浊不堪，一到涨水季节更是会污
水漫出，与四周的青山绿野格格不入，当地群众也苦恼多年。

作为邢江河的上游，中所村环境资源的保护尤为重要，所以安
顺中院将该村作为异地替代修复点。两家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的责任企业拓宽了中所村河流河道，清理河中污泥，并在河岸种植
树木。

当地群众看到有企业到村修建河道清理河流，纷纷交口称赞，
拓宽河道需要占一部分田地，乡亲们也主动支持，更有甚者在河道
修建完毕后主动在岸边洒下格桑花的种子。

“异地替代修复是我院在生态环境资源审判中探索出的创新机
制，实现了对生态环境污染行为的多元化处置，并且修复方式更为
具体，也更有针对性。同时，也助力了乡村振兴发展和宜居乡村创
建。”刘玉说道。

如今，中所村河水清澈，水流潺潺，两岸树木添新绿，树下盛开
着各色的格桑花。

异地替代修复成果凸显，安顺中院联合市生态环境局、安顺学
院和大西桥镇中所村村民委员会，多方联合全力推动落实生态环境
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深入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巩固生态环境
质量，坚决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谋划共建集生态环境损害修
复、法治宣传、警示教育、学术研究等为一体的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修
复基地。

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成立了共建生态环境保护“府
院协作”实践基地工作领导小组，由市人民政府分管相关工作的副市
长与安顺中院党组书记、院长担任组长，实行双组长制，负责各协作
单位之间的联系，统筹推进各项协作制度和具体协作事项的落实。

多方联合能够准确把握审判机关、行政机关、高等院校在现代
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职能定位，构建以生态优先为理念，绿色发展为
方式，重点保护为导向的多部门协作实施机制，充分发挥司法、行
政、科研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组织保障、人员保障、资源保障作用。同
时，充分整合各协作单位司法、行政执法、学术研究等方面资源，加
强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非诉与诉讼程序衔接、审判结
果执行机制研究，促进理论与实践融合提升，打造全市生态环境“府
院联动、校院协作”保护品牌。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主动融入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其中，安顺中院优先聘请协作单位人员作为环
境资源案件审判执行的特邀陪审员、特约调解员、咨询专家；安顺学
院依据相关专业技术标准，对生态修复进行方案制定，为全市涉环
境资源保护案件司法与行政执法提供技术支持；中所村村“两委”积
极履行属地管理原则，坚持以预防为主，不断增强村民环保意识、生
态意识，建立有专门管理员的村级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机制，持续优
化提升乡村生态环境。

8月18日，安顺中院、市生态环境局与安顺学
院携手共建的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修复基地在西秀
区大西桥镇中所村设立并揭牌。该基地也是全市
设立的首个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修复基地。

活动现场，安顺中院、市生态环境局、安顺学
院、大西桥镇中所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共建生态环
境保护“府院协作”实践基地（中所村）合作框架协
议书》。

此外，安顺中院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成立了“安
顺中院生态环保青年志愿队”，组织动员更多青年
干警投身“富美安顺·生态振兴”青春行动。在现
场，共青团安顺市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为该院青年志
愿队授旗。

“首个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修复基地的设立是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体现，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
动，是安顺主动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的积极作
为，也是人民法院探索‘环境资源案件恢复性司法
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的有益尝试。这对深化环
境资源审判机制改革，司法护航生态环境，服务保
障生态文明建设，改善美丽人居环境起到了重要作
用。”安顺中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董莉说道。

在理念上的先行先导，在机制上的先行先试，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修复基地的设立，能够根据实践
基地积累的经验和成果，推动建设规模化、特色化
的生态环境保护示范基地群落，宣传优秀的环境治
理经验，挖掘和发布生态环境保护的刑事、民事、行
政案件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环境公益诉讼
案件的典型案例，全面发挥基地普法、警示、宣教作
用，有效防范生态风险。

创新机制 在环境资源保护中“开新方”

多方联合 在环境资源保护中“创新路”

建设基地 在环境资源保护中“出新绩”

坚守原则 在环境资源保护中“取实效”

西秀区大西桥镇中所村河水在得到环境修复后变清澈

全市设立首个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修复基地全市设立首个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修复基地

安顺中院开展安顺中院开展““严防森林火灾严防森林火灾 呵护绿水青山呵护绿水青山””主题宣主题宣
传活动传活动

安顺中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合议庭到西秀区大西桥镇中安顺中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合议庭到西秀区大西桥镇中
所村进行司法回访所村进行司法回访

安顺中院开展安顺中院开展““六五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环境日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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